
法規名稱：臺北市建築基地開發許可回饋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9 年 11 月 18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9年 11月 18日臺北市政府（109）府法綜字第 1093053053號令修正發

布第 1、5、15條條文

第 1 條

本辦法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第八十

條之二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開發人，指建築法第十二條所稱之起造人。

第 3 條

本自治條例第八十條之二第三項所稱公有出租住宅、公共服務空間、社會福

利文化設施及都市建設，其需求類型及規模由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每年定期公告。

開發人得向本府提出申請，增加前項公告項目。

第 4 條

適用本自治條例第八十條之二之申請案件，應經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

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經本府核定。

第 5 條

申請依本自治條例第八十條之二優惠之容積，併同其他法規獎勵容積（不含

都市更新獎勵容積）之額度，以原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五十為限。

前項獎勵容積額度計算方式如下：

ΔＶ＝ΔＶ0＋ΣＶ≦Ｖ×50％

ΔＶ1＋ΔＶ2≦Ｖ×30％

Ｖ：原基準容積。

ΣＶ：依其他法規獎勵容積，但不含都市更新獎勵容積。

ΔＶ：建築基地總容積放寬額度，以原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五十為限。



ΔＶ0＝ΔＶ1＋ΔＶ2：依地區都市計畫情況可得之放寬容積。

ΔＶ 1：依地區都市計畫情況可得放寬容積參數之一：其計算方式詳附表一

        及附表二。

ΔＶ 2：依地區都市計畫情況可得放寬容積參數之二：為因應建築基地開發

        對環境之影響，委員會得視開發人回饋設施之種類及規模，酌予增

        減容積額度。

第 6 條

適用本辦法之建築基地，其建築物高度放寬為建築物各部分高度不得超過自

該部分起量至面前道路中心線水平距離之五倍。

第 7 條

建築基地回饋價值依下列公式計算：

回饋價值＝依本辦法優惠容積所增之淨收益×百分之七十＝（容積放寬後開

發淨收益－容積放寬前開發淨收益）×百分之七十＝〔（容積放寬後總銷金

額－土地成本－容積放寬後營建及管銷等成本）－（容積放寬前總銷金額－

土地成本－容積放寬前營建及管銷等成本）〕×百分之七十

前項土地成本前後抵銷，其他項目之計算如下：

總銷金額＝ΣＳiＦi＋ＮＰ

營建及管銷成本＝營造成本（以工程成本加計營建管理費計算）＋設計費用

＋營建融資利息成本＋管銷成本

營造成本＝（１＋Ｍ）ＣΣＦi

設計費用＝Ｄ（１＋Ｍ）ＣΣＦi

營建融資利息成本＝Ｒr（１＋Ｍ）ＣΣＦi

管銷成本＝ＡΣＳiＦi

Ｆ：各層樓地板面積(㎡)

Ｓ：各層樓地板面積之單位價格(元／㎡)，由開發人提出，再於委員會中審

    議決定。



Ｎ：開發案總停車位個數

Ｐ：停車位價格，由開發人提出，再於委員會中審議決定。

ｉ：樓層數

Ｍ：營建管理費用率

Ｄ：設計費用率

Ｒ：營建融資成數

ｒ：融資年利率

Ａ：管銷成本率

Ｃ：單位工程成本（元╱㎡）

第二項運算參數中之Ｍ、Ｄ、Ｒ、ｒ、Ａ、Ｃ，其數值由本府每年定期公告

，必要時本府並得配合產業環境之變化適時調整。

第 8 條

依前條規定計算所得之回饋價值，應依下列公式換算成回饋樓地板面積：回

饋樓地板面積＝回饋價值÷前條之Ｓ

第 9 條

建築基地開發已依其他獎勵規定回饋之樓地板，其面積不計入本辦法之回饋

樓地板面積。

第 10 條

建築基地開發回饋之樓地板面積，應包括應有之土地持分；其計算方式如下

：土地持分＝回饋樓地板面積÷總樓地板面積

第 11 條

建築基地開發回饋之樓地板面積，未達第三條公告之規模者，應以代金方式

回饋。

建築基地開發以代金方式為回饋者，應依下列公式換算回饋金額：

代金＝（應回饋樓地板面積－實際回饋樓地板面積）×第七條之Ｓ

第 12 條



開發人應於領得建造執照前，與本府簽訂開發協議書，並於領得使用執照三

個月內完成回饋事項。建築執照需註明回饋設施用途及項目。

前項協議書應依行政程序法規定，約定該協議書得為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

第 13 條

前條所稱回饋事項，指於建築執照載明，開發人於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時，應依土地登記規則有關規定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併列本府為建築物所

有權第一次登記申請人，就回饋之樓地板面積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及土地

持分所有權無償移轉登記為臺北市所有。

第 14 條

建築基地開發之回饋以代金方式繳納或需以代金補足回饋樓地板面積者，應

於繳納完畢後，始核發使用執照。

第 15 條

本府收取之回饋代金，應納入臺北市都市更新基金，其支用依臺北市都市更

新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辦理。

第 16 條

本府依本辦法取得之回饋樓地板面積，得視其使用性質交由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使用管理維護。

第 17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